
財團法人台南市體育發展基金會 109年全中運 

菁英培訓補助計畫 

壹、計畫宗旨 
為積極推動臺南市國中端各單項競技運動，提升競技實力，並提升臺南

市(以下簡稱本市)競技運動成績，特訂定本補助計畫。  

  

貳、申請資格：108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及 108年全國中等學校學生運動聯

賽項目前三名選手優先申請，並視年度經費調整。 

 

參、申請及核銷流程 

(一)各校擬訂訓練計畫書(如附件一)，計畫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1、培訓目標:含短、中、長程訓練目標。 

       2、隊伍簡介:含隊伍組成、教練配置情形及訓練場館規劃。 

       3、訓練計畫。 

       4、中長期培訓計畫及選手近路分析:。 

       5、預期效應。 

(二)本計畫含兩階段核定，期程說明如下: 

       1、核定補助額度: 各校備妥前款計畫後依限送至臺南市體育處，經           

          審核完畢後核定各校補助總經費額度。 

       2、申請學校依核定經費額度及本計畫經費支給原則提報經費表，函             

          送臺南市體育處審查。 

 

肆、申請標準說明：本補助計畫以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及全國中等學校學生

運動聯賽項目前三名，以項目為單位，每場賽事、選手不限呈報次數，

各名次及計分標準，說明如下： 

(一) 108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及 108年全國中等學校學生運動聯賽項

目國中組第一名，計分為 10分。 

(二) 108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及 108年全國中等學校學生運動聯賽項

目國中組第二名，計分為 7分。 

(三) 108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及 108年全國中等學校學生運動聯賽項

目國中組第三名，計分為 5分。 

(四) 108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創紀錄，計分為 3分。 

將依各校各項目成績進行積分計算，積分高者將優先補助，並視年度經

費調整。 

 

伍、執行方式(含補助方式及項目) 

一、補助項目： 

(一)外聘教練指導費(不得於同一期間重複申領臺南市或教育部其



他補助經費)。 

(二)選手營養費。 

(三)訓練及比賽之器材費、設備費及服裝費。 

(四)移地訓練費及參賽旅運費(不得以同一期間重複申領教育部體

育署或臺南市其他補助經費) 

(五)運動心理師及運動營養師諮商費、運動防護員或物理治療師。 

(六)雜支：其他與培訓有關之支出。 

二、經費支用： 

(一)本計畫核定標準表請參閱附件。 

(二)請於 109年 8月 10日(星期一)前檢據完成經費核銷事宜。 

 

陸、預期效益 

以競技為導向，目標以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及全國中等學校聯賽奪金為

目標設定。 

 

  



109年全中運菁英培訓補助計畫經費核定標準表 

壹、 外聘教練指導費 

(一)教練費為補助性質，不足費用請申請單位自籌。 

(二) 教練之資格需具有該單項運動專長技能或相關證照，優秀指導能力

及動作示範能力，或曾擔任選手或實際指導選手獲獎等。 

(三) 外籍教練每人每時支給 2,400元；中級以上具專長運動指導之專任

運動教練每人每時支給 1,500元至 2,000元。 

(四) 教練指導費應依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外籍教練若未待滿 183日須

先行繳稅)；申領教練指導費者，不得於同一期間重複申領臺南市

或教育部其他補助經費。 

(五) 核銷時須檢附簽到表。 

 

貳、 選手營養費 

須於經費申請時註明品項、單價(不得逾新臺幣一萬元)，並檢據辦理核結，

不得以造冊方式逕行發給。 

 

參、 訓練及比賽之器材費、設備費及服裝費: 

每件單價不得逾新臺幣一萬元，並應覈實辦理。 

 

肆、 移地訓練費 

(一) 場地租借:覈實支應。 

(二) 住宿:每人每晚 400元，訓練地點須超過 60公里，覈實支應。 

(三) 膳食:每人每餐 80元，每人每日最高申請 2餐，覈實支應。 

(四) 交通:以自強號計算。 

(五) 保險費。 

 

伍、 參賽旅運費 

(一) 住宿:每人每晚 400元，訓練地點須超過 60公里，覈實支應。 

(二) 膳食:每人每餐 80元，每人每日最高申請 2餐，覈實支應。 

(三) 交通:以自強號計算。 

(四) 保險費:覈實支應。 

 

陸、 運動心理師及運動營養師諮商費、運動防護員或物理治療師 

(一) 運動心理師及運動營養師諮商費每小時最高 1,600元。 

(二) 運動防護員每人每天補助 1,200元至 1,600元。 

(三) 物理治療師每人每天補助 1,200元至 1,600元。 

(四) 聘任營養師、運動傷害防護員及物理治療師支援訓練工作者，應聘

請具有相關法令規定檢定合格，並執有有效期間證照之人員，而其

所得，應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 

(五) 核銷時須檢附簽到表。 

 

柒、 雜支 

不可超過核定經費百分之五，並與培訓有關之支出。 

  



範本 

(學校名)109年全中英菁英培訓計畫申請書 

(項目名) 

一、 培訓目標： 

請敘明短、中、長期訓練目標。 

二、 隊伍簡介： 

(一) 隊伍組成(教練、選手人數統計) 

運動種

類名稱 

學校 

名稱 

選手人數 

教練人數 
專任運動

教練人數 

是否設置

體育班 
總人數 具原

住民

身分 
男 女 

合

計 

         

 

(二) 教練資格 

教練姓名 教練證照字號 簡歷 聘用方式 

    

    

    
 

(三) 訓練場館規劃 

三、 109年度訓練計畫 

請簡述今年訓練計畫，如移地訓練、參賽等 

四、中長期培訓計畫及選手進路分析： 

（一）中、長期培訓計畫 

(二)選手進路分析(未來升學學校) 

選手姓名 年級 專長 升學學校 是否銜續訓練 

     

 

五、預期效益 

請敘述短程、中程、長程預期效益 


